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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柴灣青年發展中心事宜 

得悉「青年發展中心」的規劃及未來管治模式有所改變，香港青年社團聯盟對此

極表關注。 

香港青年社團聯盟是由本地六個「非政府資助的青年團體」組成，包括學友社、

新界青年聯會、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香港青年協進會、香港青暉社及雅健社，

連同各團體的屬會，在「青盟」內的青年團體數目約有三十多個。 

就有關青年發展中心的問題我們表達下列的意見及關注： 

(一) 有關改動諮詢不足 

i. 由於「青盟」沒有代表參與青年事務委員會，我們一直對政府或青

年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及青年發展中心的興建進度一無所知，這亦構

成我們對新的管理及營運模式表示質疑及沒有信心。 

ii. 當年「青盟」及各成員團體均對興建青年發展中心表示支持1，但

時至今天，人面全非，而更改的相關內容亦沒有向我們交待。「青

盟」認為有關的經費涉及數以億計，不能沒有充份諮詢下把原訂下

來的計劃、管治及營運改變。 

(二) 青年發展的內容要有共識 

i. 根據青年事務委員提交討論的文件指出，有關方面重新邀請了城市

大學學者為青年發展中心的內容提供建議書，而青年事務委員會主

                                                 
1 在第一屆立法會期間在討論是應該興建青年發展中心時，青盟是表示支持，並認為有關方案可推動香港
青年發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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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亦經常說內容是最重要。正因為重要，「青盟」認為青年發展中

心的建設方案，如何營運及內部設施如何配合等議題，應建基於民

間對青年發展內容上有共識才作才出重新規劃及修改。 

ii. 事實上，當年民間對青年發展已有一系列的看法及規劃2，今天有

關方面重新提出了另一套，有關方面一直沒有解釋為何？難道當年

簽署了的青年約章已經廢掉？當年就青年發展的一系討論可以作

廢嗎？當然與時並進是需要的，因此，我們認為需要有新一輪對青

年發展理念討論，建構一個各方共識，才討論其他的議題。 

(三) 青年發展為何要統籌 

i. 有關文件提出新的青年發展中心會扮演統籌現時非政府機構及青

年團體舉辦的計劃，並提供非政府機構一般不會營運的服務。 

ii. 我們認為，青年發展是統籌不了的。如果政府可以統籌青年發展，

這其實表示已經沒有了發展的空間！我們一批民間非政府資助的

青年組織一方面未有受政府資助，我們亦不希望有「人」統籌我們

的工作和方向。 

iii. 青年發展應該是多元、多層次。未來的青年發展中心及政府的角色

是提供平台、拆牆鬆綁，及讓青年人及青年團體在其中可以一展所

長、貢獻國家、社會及其群體。因此，我們是反對有關的中心擁有

統籌及導向青年發展的功能。 

(四) 國情教育應該是內容的重點 

i. 文件提出的所謂青年發展的模式基本上是在任何時空下，任何青年

團體都合適的。但作為一個標誌性的青年發展中心，其青年發展內

容一定要回應到香港獨特的時空需求。 

ii. 我們認為當前青年發展工作應包括國情教育。因此，如果要興建青

年發展中心，無論其以那一種形式存在，均應把國民教育的相關活

動及配套設施放在首位。 

(五) 新的營運模式構思及研究不全面 
                                                 
2 於 1999年期間，就青年事務召開的四會聯席，包括青年事務委員會、公民教育委員會、社會服務諮詢委
員會及教育委員會，討論了多項青年發展的議題，當時青盟成員亦積極參與由戴希立校長召集的「青年服

務的協調與青年發展」工作小組，共就青年發展議題取得了共識，共向四會聯席提交了意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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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讓商界參與青年發展中心的營運，我們認為是值得推動。青年發展

應該是全民參與的，商界的參與，亦可以為有關中心的營運，創造

更多可能性。 

ii. 不過，有關文件所提供的相關研究資料及分析均未能令人支持，而

相信唯一可以得出的結論是，由私人營運下的操作成本較公務員

低，營運彈性較公務員高！ 

iii. 此外，我們擔心當遇到青年發展事工、青年組織的需要與商業營運

的原則有矛盾時將如何處理。政府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把一切交由

青年發展中心的董事局做決定，但又沒有交待董事局的成員及其運

作目標及原則。這個安排在操作上是會有很大的困難及問題，有關

方面需要再深入討論及提供更多可能的解決模式。 

(六) 應否繼續興建青年發展中心 

在這個議題上，政府一直表示已經動用了 1.1億元在這個工程上，如果要「還
原」，需要再多 3000萬元。因此，工程一定要繼續下去。我們認為如果一切
照舊，我們是支持繼續做下去，但因為整體有變，而實質上這個項目已經是

另一個新的項目。青年發展中心用今時今日的時空及眼光看，有關的資源似

乎可以有更好的使用，包括： 

i. 把青年發展中心的概念放入西九龍發展區內。事實上，青年發展與

創意文化藝術是分不開的，在西九龍提供一些青年發展的原素，包

括硬件及資源，再配合原有西九龍文化區的設施，相信效果會更好； 

ii. 此外，亦可以在全港不同區域選擇一些工廠大廈，或者房署商場加

以翻新改建，此舉可以令不同的區域的「非政府資助青年團體」可

以更方便使用，以推動青年發展的工作； 

iii. 不興建及改建相關硬件的話，有關資金亦可撥為一個基金，以支援

本地「非政府資助青年團體」發展之用； 

iv. 有關興建青年賓館，好讓出席國際交流的外地青年朋友住宿之用。

這問題可以透過改變政策，鼓勵私人發展商利用現有的資源改建或

重建一些政府物業或者工業區工廠大廈而達成。事實上，因應內地

自由行的市場，不少發展商願意補地價在一些工業區內，如觀塘

等，興建三星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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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青年發展策略的問題。 

i. 青年發展是本地當前一個重要議題。以往臨立會及第一屆立法會都

有一些討論，我們亦有積極提出意見。 

ii. 我們認為，立法會在憲制上是作為民意代表的機構，應有更多的關

注放在青年發展的各項議題上。我們希望透過多層面的參與，凝聚

及創建有香港特色的青年發展策略，至於青年發展中心作為硬件應

該服務於青年發展策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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